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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民政、人事、社行、教育 
 

《行政法概要》 
 

試題評析 
  今年行政法考題，整體而言平易近人，並未有太過突襲性或令考生為難的題目。命題者應包括台大蔡茂寅

教授。四道題目，均為一般行政法教科書有介紹到之問題，且一般考生最頭痛的行政救濟法和行政程序法都沒

有考到。考生程度佳者應可取得70分以上之分數，程度一般者大約在50至60分之間。 

一、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排放廢污水應取得排放許可證，試就該法第十五條規定：「排放許可證之有效期間為五年。期滿仍

繼續使用者，應於期滿六個月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展延。每次展延，不得超過五年。（第一項）前項

許可證有效期間內，因水質惡化有危害生態或人體健康之虞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變更許可事項或撤銷之。

（第二項）」中應用到那些行政法法理？試說明之。（25分） 

答：(一)行政行為之撤銷 
本條所規定之法律效果，雖規定行政處分得以變更或撤銷，惟就法條之真意以觀，係指對人民合法取得處分之廢止，

並非對違法有瑕疵之處分之撤銷。就法律言，當然更有後述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二)信賴利益之保護與公益原則 

本條所謂廢水之排放許可，乃行政機關單方面所作成，用以發生一定權利義務關係之公法上具體措施，故屬行政處

分，並無問題。行政機關在行使本條所賦予之變更、撤銷行政處分之權力時，尚應注意人民信賴利益之保護。所謂

「信賴保護」（Vertrauenschutz），是指國家採行行政行為，包括對已作成之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時，對於人民因信

賴國家機關行為所產生之利益，應予以保護。行政程序法第八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

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後段即為信賴保護之基本規定。出於信賴利益之考量，國家除非有重大之公益理由，

否則不得對於人民已經取得之行政上既得權加以剝奪。另外，倘若不得已必須剝奪人民已經合法取得之權益時，亦應

予以相當之補償。本件法條中既已規定每五年展延一次，則表示人民信賴之範圍僅限於該五年之時間利益，信賴利益

之範圍並未太大。 

(三)不確定法律概念與國家行為之明確性 

本條之構成要件中，第二項所規定之「因水質惡化有危害生態或人體健康之虞時」，為不確定法律概念，亦即立法者

在此授權行政機關得在個案中審酌究竟有無前述因水質惡化有危害生態或人體健康之虞之情形。法律之構成要件並非

不得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惟構成問題者乃不確定法律概念之使用是否合乎國家行為之明確性之要求？大法官會議釋

字第432號解釋，對於不確定法律概念與法律之明確性原則之間之關連，認為一方面不確定法律概念之使用，仍須符合

法律明確性之要求，另一方面仍容許立法者得衡酌法律所規範之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故指出

在立法上適用不確定法律概念，須具備以下之條件： 

1.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意義非屬難於理解， 

亦即，該一規範之內容及範圍雖屬不確定，但仍在個案中可得確定。 

2.預見可能性 

受該一法律規範之對象，得憑其專業知識及生活經驗加以判斷、理解及預見。 

3.審查可能性 

即可經由司法程序及依照社會上客觀價值、職業倫理等，按具體情況加以認定及判斷。並且無礙於法安定性之要求。 

＊參考簡方編著，高點行政法講義第一回第57頁。 

二、假設大學法授權教育主管機關以法規命令訂定大學學生受退學處分之要件，其中規定大學學生成績二分之一不及格，應予

退學，試從法律保留、授權依據明確性及國會保留原則分析此規定。（25分） 

答：(一)法律保留與國會保留之概念 
法律保留在採行重要性理論之下，發展成所謂之「層級化之法律保留」或者被稱作「階層化之法律保留」。將行政機

關所為之職權事項，依其重要程度區分，其法律保留之密度，由其是否必須由立法機關自行為之（參大法官釋字第443

號理由書）： 

1.極端重要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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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度之法律保留之事項，立法機關必須自為決定，完全不容許行政機關之意思介入，亦即不得由法律授權與行政機

關以命令加以決定。此種事項，又被稱作「國會保留（Parlementsvorbehalts）。 

2.一般之重要事項 

為法律保留之適用範圍，但亦不排除就其細節性、技術性、具體化之事項，授權予行政機關，以行政命令決定之。但

此一授權，應具體明確，不得有空白授權之情形。 

3.不重要之事項 

細節性技術性事項，未構成人民重大權利之影響者，無須法律保留，得由行政機關自行以命令決定之。 

(二)法律保留原則與授權明確性要求 

在法律保留之制度下，立法機關雖得授權與行政機關，惟為避免立法機關因此怠於從事其憲法所賦予之立法之任務，

導致行政機關獨大之現象，故憲法秩序特別要求立法機關所為之授權不得為概括授權，須為明確之授權，以防止立法

機關之權限淪於橡皮圖章。故此一授權必須為明確之授權，例如釋字第313號解釋所表示，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

行為課以處罰，涉及人民之自由權利，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數額，應由法律定之。若法律就其構成要件，授權以命令

為補充規定者，授權之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三)立法機關得否授權與行政機關制定退學標準？ 

就本件情形以言，大學之退學究否得授權行政機關，決定其標準，首先應探討此一事項是否為重要事項。基於國民學

習權之保障，應認為此一決定係重要決定，原則上應由立法者作成主要決定。惟復考量教育事項係屬行政法上機關享

有判斷餘地之領域，應尊重行政機關此一部份之決定權力，不宜由法律介入過多。參諸大法官釋字第382號解釋理由書

第三段：「又受理學生退學或類此處分爭訟事件之機關或法院，對於其中涉及學生之品行考核、學業評量或懲處方式

之選擇，應尊重教師及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象之熟知所為之決定，僅於其判斷或裁量違法或顯然不當時，得予撤

銷或變更⋯。」，本件之授權規定並無不當之處。又退學行為亦屬行政法上之行政處分，自有行政處分之其他原理原

則應予遵守，乃屬當然。 

＊參考簡方編著，高點行政法講義第一回第34頁。 

三、試說明比例原則之內容（子原則）為何？（25分） 

答：(一)比例原則之意義 
憲法第23條明文規定，國家權力在法律上受有一般性之拘束，即過度之禁止（Übermaßverbot）：「以上各條列舉之自

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

之。」。比例原則在憲法秩序中普遍被承認，其主要學理上之依據為對於人性尊嚴之普遍承認。德國學者在戰後提出

「法律之目的」之討論，指出法律之一般性目的，除公平正義之外，即為「法律之合目的性」。判斷法律是否具有合

目的性之標準，即為比例原則。行政程序法第7條明文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

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

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即為比例原則之具體內涵。 

(二)比例原則之內容 （子原則或次原則） 

1.適當性原則 

所謂適當性原則，是指行政機關所採行之行為，須確實能有效達成其目的。例如欲降低車禍死亡人數此一行政目的，

不得做出與目的無關之「駕駛汽車應著正式服裝」之規定。 

2.必要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或稱侵害最小原則，是指能達成目的的諸種行政手段之中，國家有義務採行對人民侵害最小之行為。例

如同一效果，以勸導即能達成目的時，不得規定裁罰。 

3.狹義之比例原則 

或稱算術比例原則、法益權衡性原則，國家所採行之行政行為對人民所造成之法益限制，不得與其所欲保護之法益不

成比例。學者通常以「不得以大砲打麻雀」形容之。 

＊參考簡方編著，高點行政法講義第一回第43，完全命中。 

四、公務員違法失職時應受懲戒。試說明此時司法懲戒與行政懲戒之對象、程序及懲戒種類之差異。（25分） 

答：(一)司法懲戒與行政懲戒 
本題所涉及者，惟行政法上公務員責任中行政法上責任之問題。按公務員執行職務，有違法失職之不法行為時時應受

懲戒，其種類在我國法上可區分為司法性質之懲戒與行政處分性質之懲處。公務員懲戒權力之發動，其主要之原因為

公務員執行職務有違法或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公務員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受

懲戒：一、違法。二、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至於考績法所稱之懲處，所謂懲處，對於公務員平日之工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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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操守及能力等加以綜合之考察，由主管之長官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所為之評定行為。懲處之法律性質，為長官之

人事行政權限之附隨效果，故其決定，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 

(二)懲戒與懲處之區別 

1.處罰依據不同 

公務員之懲戒，其依據為公務員懲戒法。公務員之懲處，依據為公務人員考績法。前者屬司法性質之法律，後者則為

完全之行政性法律。 

2.處罰機關不同 

懲戒之決定，原則上由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為之，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法律地位，亦被認為係法院，其委員為憲

法上所稱之法官。例外於九職等或相當於九職等以下公務員之記過與申誡，此種申誡由主管長官為之，已由大法官釋

字第491號確定並不違憲。懲處之決定，則由公務員之主管長官，尤其是具有人事權或考績權之長官為之。 

3.處罰程序不同 

公務員之懲戒，性質上近似於司法裁判之作成，故適用懲戒法之結果，其程序亦近似於法院程序，較為嚴謹。懲處則

與一般行政處分作成之程序無異。 

4.先行停職 

懲戒程序繫屬中，公懲會或發動懲戒之主管長官均得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條之規定先行停止被懲戒人之職務。懲處除

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8條之先行停職。 

5.處罰之種類不同 

懲戒有撤職、休職、降級、減俸、記過、申誡六種，懲處則有免職、記二大過、記過、申誡、罰薪等。 

6.功過相抵 

懲戒之決定無功過相抵之問題。懲處除專案考績不得與平時考績功過相抵外，其餘均得以功過相抵。 

7.救濟程序不同 

懲戒處分，得依公懲法提起「再審議」，至懲處則依其是否足致公務員身分關係之喪失，而異其救濟方式。就專案考

績及記過累滿兩大過而免職部分，得提起行政及司法救濟。至於未改變身分關係者，僅有行政救濟而無司法救濟。 

＊參考簡方編著，高點行政法講義第二回第73頁，完全命中。 


